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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力集團公佈 2015 年中期業績 
股東應佔溢利為 52,198 千港元 
擬派中期股息每股 1.5 港仙 

財務摘要 
 

港幣 
截至 6 月 30 日止  

2015 2014 變動（%） 
收入（千元） 1,372,418 1,504,084 -8.75 
股東應佔溢利（千元） 52,198 50,228 +3.92 
每股基本盈利（港仙） 9.29 8.94 +3.91 
每股中期股息（港仙） 1.5 1.5 - 
 
（香港，2015 年 8 月 26 日）──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：1118）及其附屬公司

（「高力集團」/「該集團」）欣然公佈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之中期業績。該集團於期

內之收入總額為 1,372,418,000 港元（2014：1,504,084,000 港元），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8.75%。
股東應佔溢利為 52,198,000 港元（2014：50,228,000 港元），較去年度增加約 3.92%。每股

基本盈利為 9.29 港仙（2014：8.94 港仙）。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，該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

金為 281,827,000 港元（2014 年 12 月 31 日：527,928,000 港元）。 
 
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1.5 港仙（2014： 1.5 港仙）。 
 
高力集團主席彭德忠先生表示：「2015 年上半年集團業績令人滿意，儘管宏觀經濟受到國

內經濟下行、市場需求萎縮；全球性商品價格下跌等負面影響，經營環境充滿挑戰，但集

團各核心業務基本上仍能維持穩定。近年集團將金屬產品逐步向高端市場發展，減少和避

免在低端市場純價格競爭；及積極開拓建築材料之鋼筋增值加工以提升鋼材業務毛利率和

大嶼山梅窩的混凝土廠開始發揮預期效益，均前景看好。集團對長遠發展滿有信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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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屬產品業務主要由卷鋼加工、鋼絲、鋼絲繩及其他鋼絲產品組成。期內收入為 535,355,000
港元（2014：658,818,000 港元），比去年同期減少 7%。利息及稅前溢利為 281,827,000 港

元（2014：52,194,000 港元），較去年同期減少 9%。 
 

建築材料業務主要是由混凝土、建築用鋼材加工、分銷和其他建築材料業務組成。期內收

入為 798,350,000 港元（2014：786,965,000 港元），較去年同期減少 9%，利息和稅前溢利

為 46,700,000 港元（2014：43,527,000 港元），較去年同期減少 7%。 
 
彭德忠先生總結：「集團有信心憑藉我們的實力和市場地位，加上團隊的努力，可以克服

目前挑戰，確保各核心業務持續發展。繼續為股東爭取理想回報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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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高力集團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：1118） 
高力集團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金屬產品和建築材料之製造及銷售。集團的核心業務包括卷鋼

加工、鋼絲、鋼絲繩和其他鋼絲產品加工和製造、鋼筋增值加工、混凝土製造、建築鋼材

分銷和其他建築材料。以香港作為基地，高力集團亦於中國內地經營有關業務，在天津、

鶴山、東莞和深圳均設有廠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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